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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厚此薄彼的职能观转向综合平衡的职能观 

何家弘 廖 明 

何：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虽然概括地讲，检察机关的

职能主要包括刑事诉讼和法律监督两个大的方面，但这两个大的方面以及职务犯罪预防职能

又包括很多具体的职能。从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来看，人民检察院的主要职能部门包

括侦查监督厅（处、科）、公诉厅（处、科）、反贪污贿赂总局（局）、渎职侵权检察厅

（处、科）、监所检察厅（处、科）、民事行政检察厅（处、科）、控告检察厅（处、

科）、刑事申诉检察厅（处、科）、职务犯罪预防厅（处、科）；这些职能部门分别行使批

准逮捕和决定逮捕，对立案和侦查活动以及强制措施的适用进行监督，审查、提起、支持公

诉，对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案件进行侦查，对贪污贿赂

案件进行侦查，开展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受理刑事

控告、举报、申诉，受理刑事赔偿案件，对裁判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对民事审判和行

政诉讼进行监督等职能。但在执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各种职能行使的情况如何？检察人员对

检察机关各种职能的认识情况又如何呢？ 

廖：虽然上述职能都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能，检察机关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

积极充分地行使这些职能。但从我们在2003年7月到10月组织的两次问卷调查以及在2003年12

月底召开的座谈会等反映的情况来看，在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中，存在着职能行使不平衡的

情况。有些检察人员（包括领导干部）缺乏统筹兼顾的全局观念，片面强调检察职能的某一

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这种观念类似于“偏食”的习惯，直接导致检察机关不同部门所受重

视程度的不同，导致检察执法实践中一系列不正常现象的出现。这种观念，可以称作“厚此

薄彼”或者“重此薄彼”的不平衡的职能观；这种观念导致的职能行使不平衡的现象，可以

称作“厚此薄彼”或者“重此薄彼”的“偏食型”执法。 

何：检察机关不平衡的执法观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关系上，

重视打击而轻视预防，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贪污贿赂案件和渎职侵权案件上。虽然最高检设有

职务犯罪预防厅，很多地方设有职务犯罪预防处、科，但也有些地方并没有职务犯罪预防机

构，比如我所知道的中部某省的某个地级市检察院就没有设置预防处。当然，机构的设置可

以具有灵活性，也与当地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当地职务犯罪情况等相关。但由

此也可窥见，轻预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而且，在工作统计时，也往往强调查办

的案件数量，很少关注发案率是否降低，发案数量是否减少。不是以没有发生职务犯罪案

件，或者职务犯罪案件发生得少作为考核标准，而是以职务犯罪的查办数量和查办率作为考

核标准。其实，反腐败的成就，对职务犯罪的打击效果更多的应当体现在发案率的降低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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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数量的减少上。如果某地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开展得好，职务犯罪基本没有，或者数量逐年

减少，这比职务犯罪发生数量多，并且及时得到打击更有成绩，更值得表彰。 

廖：重视打击与我国长久以来对法律价值取向认识上的工具论观念密切相关。人们习惯

于用对抗性的解决矛盾方法解决执法中的问题，把抓获犯罪作为执法工作的全部或主要方

面，强调对犯罪行为人的惩治，对如何预防犯罪，特别是实施事前预防重视不够，以至于案

件越查越多，屡禁不止，司法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从检察人员个人来讲，轻视预防与预防

的成绩无法量化，而且是一个长期效应恐怕也有关。近年来，虽然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

和力度越来越大，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也逐年增加，但所能

起到的效果甚微。贪污贿赂案件的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嫌疑人范围越来越广、级别越来越

高，渎职侵权案件数量越来越多，侵权的手段越来越恶劣。而无论贪污贿赂案件，还是渎职

侵权案件，造成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坏，给国家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

思。当然，我们强调预防并不是要忽视打击，而是应当打防结合。重视预防符合人类历史的

发展潮流，体现了对人类自身的尊重；符合现代社会所提倡的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原则；符

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刑事政策要求，是惩办与教育相结合这一刑事政策的实际应用。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刑事执法现代化，必须增强预防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用预防

和减少犯罪，教育、引导公民不想犯罪的理念指导执法实践。从当前来讲，检察机关应当转

变重打击轻预防的观念，打击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何：与重打击轻预防相关的一个观念是在对不同性质案件的查处上，重视大案要案而轻

视小案和一般性案件。当然，大案要案群众比较关注，上级比较重视，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

危害也比较严重，重视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在有些检察人员的心目中，查办的案件越大，

“政绩”就越大，立功授奖的机会也就大得多，自然对小案和一般性案件就有些轻视了。另

外一些检察人员则认为，小案没什么大不了的，办得好不好没关系。还有一些人认为，小案

子嘛，还不是手到擒来，从而掉以轻心。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既然是案子，不管是大案要

案还是小案，都应当予以重视，认真地办理，这是职责的要求，也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

当承担的义务，而不应当有所重视有所轻视。 

廖：而且，小案不查处，往往会导致大案的发生，导致对国家和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这与预防的道理一样，不能对犯罪的苗头或轻微犯罪加以“放纵”，。“小时偷针，大时偷

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通过对小案的查办还往往发现串案窝案，发现其他大案，有

的小案本身就是大案，只不过刚开始收集的证据少，查明的事实少而已。重视预防，重视小

案，我们应当向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新加坡学习。在新加坡，公务人员受贿一盒香烟、接受家

庭主妇几块钱的小费等在别的国家和地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都要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

严厉制裁。 

何：再次，在监督和办案关系上，重视实际办案而轻视经常性监督，尤其是忽视对行政

违法行为以及刑罚执行行为的监督。这里的监督是狭义的监督，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

监督机关，其执法活动可以说都是在进行监督。这里所说的监督主要是对其他机关行使国家

权力的监督。调查结果表明，当前检察执法存在问题最多的是领域之一就是检察监督领域，

不仅表现为对侦查行为监督的乏力，也表现在对其他机关权力活动监督的不足。 

廖：这又与预防有点相似，毕竟经常性监督的成绩很难量化，而且，也存在一个长期效

应的问题。当然，监督的对象同样也是国家的执法机关，同样也是国家的执法人员，相对于

违法犯罪分子来说，处于同一战壕，“不看僧面”也应当“看佛面”；还有些检察人员认为

监督的对象也是在执法，也是在行使国家权力，从而有所顾忌，“不敢惹”、“不愿惹”。 

何：复次，在对不同类型案件的查处上，重视贪污贿赂案件而轻视渎职侵权案件，这从

各级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上也可窥之一二。比如，反贪局一般都是人数最多的部



门，局长都是院党委委员，有的还由副职检察长兼任。究其原因，一来，中央把反腐败提升

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主要界定为贪污贿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很重视，人民群众也关注，促

使各级检察机关把贪污贿赂案件的查处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来抓。二来，在某些检察人员看

来，贪污贿赂人员是国家的蠹虫，是硕鼠，主观方面都是故意，并且其行为的行使往往导致

不公平结果的出现，是以必欲“查之而后快”；而渎职侵权行为往往是在行使职权或履行职

责的过程中发生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看看别人，想想自己，难免有惋惜之

情。况且，不少渎职侵权犯罪还是过失行为，就更易生同情之心了。三来，则是经济利益的

驱动。贪污贿赂案件往往涉及较多的赃款赃物，按照目前的政策，在查获上缴财政后有一定

比例的返还。而渎职侵权案件，不但很少涉及款物，而且阻力大，大多属于“鸡肋”，难啃

无味。 

廖：其实，重办案轻预防，重办案轻监督，重视大要案、不重视小案和一般性案件，重

视贪污贿赂案件、不重视渎职侵权案件，这几种观念以及这几种观念存在的原因都是相关

的。此外，还存在着其他观念，比如，在刑事职能和民刑职能的关系上，在对待刑事案件和

民事案件时，重刑事而轻民刑。一来，我国自古以来就重刑轻民的传统；二来，检察机关诸

多职能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刑事职能。又比如，在刑事追诉和执行的关系上，重追诉而轻执

行。也就是说，重视对犯罪的侦查、审查起诉、公诉，以及对侦查、审查起诉、公诉和审判

的监督，但是不重视对案件裁判后刑罚执行情况的监督。 

何：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涵盖了诸多方面，各项职能本身并无轻重缓急之分，相反

还有相辅相成之效。针对执法实践中检察职能行使厚此薄彼的现象，有必要转变厚此薄彼的

职能观，确立综合平衡职能观，既重视犯罪的打击工作也重视犯罪的预防工作，既重视案件

的查处也重视经常性监督，既重视查办大案要案也重视查办小案和一般性案件，既重视查办

贪污贿赂案件也重视查办渎职侵权案件，既重视刑事职能的行使也重视民行职能的行使，既

重视刑事案件的追诉也重视刑事裁判的执行。 

廖：您说的没错。从我们今年年初的问卷调查情况来看，被调查的检察人员中有94％赞

成从厚此薄彼的职能观转向综合平衡的职能观，表明大家大多都已认识到厚此薄彼执法观的

弊端或不足，主张各项职能的综合平衡行使。 

 （何家弘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师大刑科院兼职教授；廖

明系北师大刑科院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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